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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全球社会信息化转型的深入发展，信息已经成为一项崭新的客体进入法律的视野。
在私法领域，《俄罗斯民法典》第128条明确规定，信息是和物、智力成果相并列的客体。
信息的法律性质比其他任何一种客体都复杂，个人信息为人格权客体，中国应在制定人格权法时，将
个人信息权明定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和姓名权、隐私权等并列，待时机成熟再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
信息财产是财产权的新客体，在信息财产立法之前，应准用民法总则和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加以保护。
信息财产权、物权和知识产权构成大陆法系财产法的三大组成部分。
信息作为一项崭新的客体，在人格权领域丰富和完善了具体人格权制度，在财产权领域完善了大陆法
系财产权的体系，是民法因应信息社会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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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爱民，法学博士、博士后，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法学学科带头人，重庆
大学知识产权法学科带头人。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近十项，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曾出席联合国贸法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第四十届大会，参与《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缔
结，受美国商务部的邀请为《APEC隐私权保护框架》的形成与实施提供意见。
2007年始，担任中国欧盟信息社会项目高级咨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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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目的明确原则与比例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目的明确原则是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
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贯穿于行政法的各项制度和特别法
之中，指导着行政法及其特别法的制定和实施，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最高效力。
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
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宗旨之一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处理个人信息，一方面，对其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
行为加以确认和维护，确保国家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对其非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制止和惩
罚，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资料法第6条规定：“个人资料之搜集或利用，应尊重当事人之权益，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范围。
”“依诚实信用方法为之”的规定，是民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和要求，因为诚信原则是民
法的基本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部分规范调整民事主体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一部分调整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
行为，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属于领域法，既有民法属性，也表现出行政法特质。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范围”的规定，是比例原则的表现和要求。
唯有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和行政法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的贯彻，个人权利才能在法律预设
范畴内得到保障。
　　目的明确原则是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具体体现。
目的明确原则，主要是指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必须在收集前特定和明确化。
该原则的配套原则为目的限制原则，强调个人信息的利用应仅明确目的的限制，不得进行与收集目的
相冲突的利用，而当目的发生变更时，变更后的目的必须明确和特定。
目的明确原则，贯穿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个过程，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目的明确原则的贯彻，保证了个人信息在整个处理过程中的品质，个人信息始终用于该特定的目的，
不会因用于其他目的而表现出断章取义或不完整的情形。
目的明确原则不排除在当事人同意或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目的的变更。
这一方面充分尊重了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降低了信息处理和利用的成本，满足了社会和
国家利用个人信息的需要，解决了本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相互冲突的问题，为两者的协调共存找
到了平衡点。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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